
國立臺南大學「鼓勵教師開設社會實踐課程要點」 

110年 12月 15日 110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訂定 

112年 2月 22日 111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立臺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開設社會實踐課程，培養學生主動關懷

社會議題、運用專業知能發掘在地需求之能力，深化本校師生落實大學社會責任之

能量，特訂定「國立臺南大學鼓勵教師開設社會實踐課程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 本要點依據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書辦理。 

三、 申請說明： 

(一) 申請對象：本要點鼓勵結合不同之社會實踐課程模組，共同解決在地問題，故

凡本校之專（兼）任教師均可依本要點提出申請，同一課程可由一位或多位教

師共同提出申請。  

(二) 課程方案類別： 

1. 學期型課程：計畫執行期程為一學期。 

2. 學年型課程：計畫執行期程為一學年。 

(三) 申請時間： 

1. 學期型課程：每學期一次，以當學期公告日期為準。 

2. 學年型課程：每學年一次，以當學年公告日期為準。 

(四) 補助經費：學期型課程最高補助新臺幣 30,000元整、學年型課程最高補助新臺
幣 60,000 元整，用於執行課程必要費用（如師生保險費、訓練費、交通費、
服務活動與材料費、膳食費、成果發表費用及雜支等）。核銷須符合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經費相關規定，且於規定期限檢送原始憑證辦理經費核銷，每學期

補助經費最多不超過 30萬。 

四、 課程實施規範： 

(一) 接受此補助之課程教師及學生，有接受教育訓練之義務。 

(二) 接受此補助之課程應邀請場域夥伴（如：社會團體或社區民眾等）參與部分課

程之實施。 

(三) 課程實施方式可為田野調查、藝術創作、生態保育、商品設計、創意行銷、閒

置空間活化再利用、社區景觀美化、文化保存與維護等，但如以志願服務、田

野調查為唯一行動方式之課程，不予補助。 

五、 評選方式：審查小組由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聘請召集人，並得依需要邀請

校內外專家參與審查。審查小組依課程計畫之可行性(20%)、執行力(20%)、資源整

合(20%)、新聞性(20%)及預期效益(20%)加以評比。 

六、 申請補助範疇：分為「社區營造、地方產業、環保生態、文化創意及弱勢關懷」共

五項主要類別，若提案課程內容跨二個類別以上，以內容所占比例較多者為主要提

案類別。 



七、 欲申請之教師須填妥「國立臺南大學開設社會實踐課程申請表」及附件，繳交至本

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附件應包含下列資料： 

(一) 社會實踐課程計劃表。 

(二) 社會實踐參與之議題(或在地需求)及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內容說明。 

(三) 經費規劃表。 

八、 接受本要點補助者，應履行下列義務： 

(一) 須按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規範之日期與格式繳交成果報告及成果海

報(A1尺寸)，並於成果發表會進行口頭發表。 

(二) 接受此補助之課程須有實際產出成果，包含:拍攝 10-15 分鐘成果影片(請繳交
YouTube上傳網址)、展出實作作品(如教具或教材)、於公開發表會進行專案報
告或參加校外競賽，以上形式請擇一完成。 

(三) 凡屬社會實踐課程之執行成員須同意課程成果與完成之相關資料於成果發表

會後於網站公開刊登及出版成果報告，供全校教師觀摩學習。 

九、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支應。 

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於 112 學年度開始實施，修正時

亦同。 

 


